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87號

原      告  林誠浩  

訴訟代理人  藍明浩律師

被      告  林俊吾  

            林筱婷  

兼  上  二

訴訟代理人  林詒凱  

兼  上  二

訴訟代理人  林俊吉  

被      告  劉坤用  

            劉宜君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賴慧燕  

被      告  林俊隆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理人  吳秉翰律師

            鄭仲昕律師 

            謝孟高律師

            李智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應按附圖二及附表二所示分割

方法分割，並依附表三所示金額補償。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

例分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坐落南投縣○○市○○段00000地號

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各共有人及其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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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又系爭土地未有不分割協議，

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或依法令不能分割之情事。系爭土地現

況如附圖一所示之地上物坐落其上，又系爭土地以東側相鄰

之同段278-4地號土地通行至南投市南營路，另西側有私設

陸橋可連接現有巷道。考量兩造應有部分比例、系爭土地地

上建物、地上物坐落及使用現況，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

條規定提出本訴，並主張分割方法為：如附圖二、附表二

「編號」欄所示之土地，各分歸如附表二「分得土地之共有

人」欄所示之共有人取得，並按附表三所示金額互為找補

(下稱甲案)。

　㈡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林筱婷、林詒凱、林俊吉、劉坤用、劉宜君、林俊吾均

稱：同意原告之主張之甲案。

　㈡被告林俊隆陳稱：不同意甲案。附圖一所示編號⑹磚造平房

門牌號碼原本編列為南投縣○○市○○路00巷00號（嗣後遭

人擅自將門牌挪至其他建物），附圖一所示編號⑸鐵棚及⑹

磚造平房，起造人及事實上處分權均非被告林俊隆。另附圖

一所示編號⒂、⒃位置之貨櫃屋為被告林俊隆所有，附圖一

所示編號⒁位置之鐵架僅為飼養動物之鐵籠，無保存必要，

請求將附圖三編號G部分土地分割為被告林俊隆取得。另系

爭土地西側陸橋非被告林俊吉興建，應只是加強陸橋結構。

主張之分割方法為：如附圖三、附表四「編號」欄所示之土

地，各分歸如附表四「分得土地之共有人」欄所示之共有人

取得，並按附表五所示金額互為找補(下稱乙案)。

三、本院之判斷：

　㈠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

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

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

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為適當之

分配，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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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經查：原告主張兩造均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

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間亦未訂有不

分割之協議，因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方訴請裁判分割等

情，為到場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裁判分

割，即屬有據。　

　㈡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

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

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

第1款本文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不受當事人

聲明之拘束，但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

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及公共利益、全體或多

數共有人利益等因素，兼顧分割後各部分之經濟效益與其應

有部分之比值、均衡公平原則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平之

方法以為分割。經查：

　⒈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面積共1,453.27平方公尺，形狀呈不規則狀，東西側均臨南

營路，東側得經兩造亦共有如附圖一所示同段278-4地號土

地(見本院卷一第429、435、437、447、449、451、457頁之

地籍圖、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通行至南營路，西側則是經

由附圖一編號⒄陸橋至南營路，及其上坐落如附圖一所示之

地上物等情，業經本院會同原告及部分被告、南投縣南投地

政事務所測量人員履勘現場，有地籍圖(見本院卷一第113

頁)、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見本院卷一第115至119

頁)、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一第279至292

頁)、如附圖一所示之複丈成果圖等在卷可參，且為兩造所

不爭執，首堪認定為真。

　⒉原告主張之甲案主要係以附圖一所示地上物為何人使用作為

使用現況之判斷，並以此作為主要規劃分割方案之依據，可

盡量避免日後拆屋還地之紛爭，且附圖二編號A至E之土地均

得經由同段278-4地號土地通行至南營路，附圖二編號F土地

則可經由附圖一編號⒄陸橋至南營路，均不會成為袋地，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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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除被告林俊隆外之其他全部共有人所贊同，不失為一合

理、妥適之分割方案，自係可採。

　⒊至被告林俊隆所提之乙案主要不同在於，希望由伊取得附圖

三編號G土地，並由原告及林俊吉、林詒凱、林筱婷等4人

(下稱原告等4人)取得附圖二、三編號D土地，其他並無不

同。惟經本院履勘現場附圖一編號⑸⑹地上物於112年5月前

為被告林俊隆所使用，此亦為被告林俊隆所不爭(見本院卷

一第281頁)，顯見此位置即附圖二、三編號D土地與被告林

俊隆現實上使用依附性最強，故由其分配該土地自符合使用

現況。雖被告林俊隆於111年7月26日、同年8月26日將紅色

及藍色貨櫃搬運至附圖一所示編號⒂⒃位置，並作為有使用

該部分土地之論據，然而該上開貨櫃並非定著物，隨時可移

動，並非系爭土地長期使用之狀態，尚難以此為佐。更何況

若採乙案，經本院將附圖一之透明圖套疊於附圖三上後，可

見分得附圖三編號F土地之共有人將須經由附圖三編號G土地

始可連接到附圖一⒄陸橋以至南營路，且附圖三編號F及編

號D土地並未相連，抑或尚須經由附圖三編號E土地方可連接

附圖一所示同段278-4地號土地以至南營路，將會造成附圖

三編號F土地成為袋地，將來恐衍生確認通行權之訟爭，益

徵此案之不當，故無可採。

　㈢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

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 條第3 項亦有

明文。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如依原物數量按其應有部分之

比例分配，價值顯不相當者，自應依其價值按應有部分之比

例定其分配，方屬公平。惟依其價值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原

物，如有害經濟上之利用價值者，則應認有民法第824條第3

項之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情形，以金錢補

償之。經查：

　⒈兩造間按甲案分得土地之位置有所差異，價值恐有差異，共

有人間依民法第824條第3項規定，自有以金錢補償之必要。

復經本院囑託長虹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下稱系爭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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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該所估價師勘查後認系爭土地坐落南投縣南投市東

側之非都市土地範圍內，東南側有德興國小，距離約430公

尺，系爭土地以6公尺巷道為主要通道，道路鋪設狀況普

通。本區域土地使用以住宅及農業使用為主，建築物以平房

及透天厝為主，透天厝屋齡多在25至40年，生活環境偏向農

住混合。系爭土地中心半徑1,500公尺範圍內有國小、郵

局、公車站牌及中興新村第三市場，公共設施配置條件普

通。主要聯外道路為中興路，可經由中興路抵達南投縣草屯

鎮、次要道路為東閔路，交通便利性普通。系爭土地雙面臨

街，即西側6公尺寬及東側5公尺寬之南營路97巷，地勢平坦

(見系爭鑑定報告第14至16頁)。另針對一般因素、不動產市

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分析等因素，就系爭土地採用

比較法、土地開發分析法進行估價，各賦與50%之權重，決

定比準地評估價格為每平方公尺57,100元，認採甲案各共有

人之找補情形如三所示(見系爭鑑定報告第46頁)。

　⒉系爭鑑定報告乃係本院委請估價師鑑定而得之結論，具估價

師之專業證照且與系爭土地共有人均無利害關係，其所為鑑

定既係本於中立客觀立場及專業知識而為之，自有相當之憑

信性，本院審酌上情，認系爭估價報告所述之補償標準，應

屬允當。

　㈣不動產之分割，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

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

其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抵押權；

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登記，其次序優先於第2項

但書之抵押權，民法第824條之1第4項、第5項分別規定甚

明。經查：系爭土地依甲案分割，則如附表三所示應受補償

之人，對於應付補償之人各就其所分得之土地，在如附表三

所示金額內，依前揭規定，依法有法定抵押權。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本院參酌系

爭土地之性質、分割前之使用現況、避免衍生將來訴訟及多

數共有人意見等情，認系爭土地分割如附圖二及附表二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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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分割方法，並依附表三所示之金額補償，爰判決如主文第

一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調查，經審酌

均與本案之判斷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又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定有明文。

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

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

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兩造之行為均可認係

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禦權利所必要，故諭知由兩造

按分割前原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為公允，爰判決

如主文第二項所示，由兩造依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欄所示之比例分擔之。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葛耀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附表一：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比例　　　　　　　　　　　　　　

編號 共有人 土地坐落：南投縣○○市○

○段00000地號土地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面積：1,453.27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鄉村區

使用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

應有部分比例

 1 林俊吉 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

 2 林詒凱 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

 3 劉坤用 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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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原告分割方法（依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3

年5月1日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及面積)　　　

附表三：原告分割方案土地補償金給付一覽表（單位：新臺幣/

元） 

 4 劉宜君 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5 林俊隆 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

 6 林俊吾 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

 7 林誠浩 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8 林筱婷 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分配編號 面積

（平方公尺）

分得土地之共有人

A 91.62 林筱婷單獨取得

B 62.02 林俊隆單獨取得

C 115.45 劉坤用、劉宜君共同取得，並按下

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劉坤用1/2

劉宜君1/2

D 109.79 林俊隆單獨取得

E 345.26 林俊吾單獨取得

F 729.13 林俊吉、林詒凱、林誠浩、林筱婷

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

維持共有：

林俊吉33203/72913

林詒凱29547/72913

林誠浩9662/72913

林筱婷501/72913

面積合計 1453.27

01

02

03

04

05

06

(續上頁)

第七頁



附表四：被告林俊隆分割方法（依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複丈日

期113年6月28日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及面積)　　　

南投縣○○市○

○段00000地號

土地

應付補償人及應付補償金額  

合計

應受補償人及應

受補償金額

林筱婷 劉坤用 劉宜君 林俊吾 3,186,784

林俊隆 　 21,569 1,191,956 1,459,684 　276,304 2,949,513

林俊吉  　　　797 　 44,035 　 53,925 　 10,208 　108,965

林詒凱 　　　705 　 38,969 　 47,723 　　9,033 　 96,430

林誠浩 　　　233 　 12,882 　 15,775 　　2,986 　 31,876

合計 　 23,304 1,287,842 1,577,107 　298,531 3,186,784

分配編號 面積

（平方公尺）

分得土地之共有人

A 91.62 林筱婷單獨取得

B 62.02 林俊隆單獨取得

C 115.45 劉坤用、劉宜君共同取得，並按下

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劉坤用6188/11377

劉宜君5189/11377

D 109.18 林俊吉、林詒凱、林誠浩、林筱婷

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

維持共有：

林俊吉33204/72965

林詒凱29547/72965

林誠浩9662/72965

林筱婷552/72965

E 369.96 林俊吾單獨取得

F 549.13 林俊吉、林詒凱、林誠浩、林筱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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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頁



附表五：被告林俊隆分割方案土地補償金給付一覽表（單位：新

臺幣/元） 

 

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

維持共有：

林俊吉33204/72965

林詒凱29547/72965

林誠浩9662/72965

林筱婷552/72965

G 155.91 林俊隆單獨取得

面積合計 1453.27

南投縣○○市○

○段00000地號土

地

應付補償人及應付補償金額  

合計

應受補償人及應

受補償金額

林筱婷 劉坤用 劉宜君 林俊吾 4,650,259

林俊隆 　 1,619 　 70,979 　 59,507 　 78,146 　210,251

林俊吉  　15,676  　687,270 　576,196 　756,671 2,035,813

林詒凱 　13,948 　611,551 　512,715 　673,306 1,811,520

林誠浩 　 4,564 　200,081 　167,745 　220,285 　592,675

合計 　35,807 1,569,881 1,316,163 1,728,408 4,650,2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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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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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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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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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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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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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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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87號
原      告  林誠浩  
訴訟代理人  藍明浩律師
被      告  林俊吾  
            林筱婷  
兼  上  二
訴訟代理人  林詒凱  
兼  上  二
訴訟代理人  林俊吉  
被      告  劉坤用  
            劉宜君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賴慧燕  
被      告  林俊隆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理人  吳秉翰律師
            鄭仲昕律師 
            謝孟高律師
            李智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應按附圖二及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法分割，並依附表三所示金額補償。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坐落南投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各共有人及其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又系爭土地未有不分割協議，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或依法令不能分割之情事。系爭土地現況如附圖一所示之地上物坐落其上，又系爭土地以東側相鄰之同段278-4地號土地通行至南投市南營路，另西側有私設陸橋可連接現有巷道。考量兩造應有部分比例、系爭土地地上建物、地上物坐落及使用現況，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提出本訴，並主張分割方法為：如附圖二、附表二「編號」欄所示之土地，各分歸如附表二「分得土地之共有人」欄所示之共有人取得，並按附表三所示金額互為找補(下稱甲案)。
　㈡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林筱婷、林詒凱、林俊吉、劉坤用、劉宜君、林俊吾均稱：同意原告之主張之甲案。
　㈡被告林俊隆陳稱：不同意甲案。附圖一所示編號⑹磚造平房門牌號碼原本編列為南投縣○○市○○路00巷00號（嗣後遭人擅自將門牌挪至其他建物），附圖一所示編號⑸鐵棚及⑹磚造平房，起造人及事實上處分權均非被告林俊隆。另附圖一所示編號⒂、⒃位置之貨櫃屋為被告林俊隆所有，附圖一所示編號⒁位置之鐵架僅為飼養動物之鐵籠，無保存必要，請求將附圖三編號G部分土地分割為被告林俊隆取得。另系爭土地西側陸橋非被告林俊吉興建，應只是加強陸橋結構。主張之分割方法為：如附圖三、附表四「編號」欄所示之土地，各分歸如附表四「分得土地之共有人」欄所示之共有人取得，並按附表五所示金額互為找補(下稱乙案)。
三、本院之判斷：
　㈠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為適當之分配，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兩造均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間亦未訂有不分割之協議，因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方訴請裁判分割等情，為到場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裁判分割，即屬有據。　
　㈡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款本文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但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及公共利益、全體或多數共有人利益等因素，兼顧分割後各部分之經濟效益與其應有部分之比值、均衡公平原則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平之方法以為分割。經查：
　⒈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面積共1,453.27平方公尺，形狀呈不規則狀，東西側均臨南營路，東側得經兩造亦共有如附圖一所示同段278-4地號土地(見本院卷一第429、435、437、447、449、451、457頁之地籍圖、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通行至南營路，西側則是經由附圖一編號⒄陸橋至南營路，及其上坐落如附圖一所示之地上物等情，業經本院會同原告及部分被告、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履勘現場，有地籍圖(見本院卷一第113頁)、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見本院卷一第115至119頁)、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一第279至292頁)、如附圖一所示之複丈成果圖等在卷可參，且為兩造所不爭執，首堪認定為真。
　⒉原告主張之甲案主要係以附圖一所示地上物為何人使用作為使用現況之判斷，並以此作為主要規劃分割方案之依據，可盡量避免日後拆屋還地之紛爭，且附圖二編號A至E之土地均得經由同段278-4地號土地通行至南營路，附圖二編號F土地則可經由附圖一編號⒄陸橋至南營路，均不會成為袋地，又經除被告林俊隆外之其他全部共有人所贊同，不失為一合理、妥適之分割方案，自係可採。
　⒊至被告林俊隆所提之乙案主要不同在於，希望由伊取得附圖三編號G土地，並由原告及林俊吉、林詒凱、林筱婷等4人(下稱原告等4人)取得附圖二、三編號D土地，其他並無不同。惟經本院履勘現場附圖一編號⑸⑹地上物於112年5月前為被告林俊隆所使用，此亦為被告林俊隆所不爭(見本院卷一第281頁)，顯見此位置即附圖二、三編號D土地與被告林俊隆現實上使用依附性最強，故由其分配該土地自符合使用現況。雖被告林俊隆於111年7月26日、同年8月26日將紅色及藍色貨櫃搬運至附圖一所示編號⒂⒃位置，並作為有使用該部分土地之論據，然而該上開貨櫃並非定著物，隨時可移動，並非系爭土地長期使用之狀態，尚難以此為佐。更何況若採乙案，經本院將附圖一之透明圖套疊於附圖三上後，可見分得附圖三編號F土地之共有人將須經由附圖三編號G土地始可連接到附圖一⒄陸橋以至南營路，且附圖三編號F及編號D土地並未相連，抑或尚須經由附圖三編號E土地方可連接附圖一所示同段278-4地號土地以至南營路，將會造成附圖三編號F土地成為袋地，將來恐衍生確認通行權之訟爭，益徵此案之不當，故無可採。
　㈢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 條第3 項亦有明文。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如依原物數量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價值顯不相當者，自應依其價值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定其分配，方屬公平。惟依其價值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原物，如有害經濟上之利用價值者，則應認有民法第824條第3 項之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情形，以金錢補償之。經查：
　⒈兩造間按甲案分得土地之位置有所差異，價值恐有差異，共有人間依民法第824條第3項規定，自有以金錢補償之必要。復經本院囑託長虹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下稱系爭鑑定報告)，該所估價師勘查後認系爭土地坐落南投縣南投市東側之非都市土地範圍內，東南側有德興國小，距離約430公尺，系爭土地以6公尺巷道為主要通道，道路鋪設狀況普通。本區域土地使用以住宅及農業使用為主，建築物以平房及透天厝為主，透天厝屋齡多在25至40年，生活環境偏向農住混合。系爭土地中心半徑1,500公尺範圍內有國小、郵局、公車站牌及中興新村第三市場，公共設施配置條件普通。主要聯外道路為中興路，可經由中興路抵達南投縣草屯鎮、次要道路為東閔路，交通便利性普通。系爭土地雙面臨街，即西側6公尺寬及東側5公尺寬之南營路97巷，地勢平坦(見系爭鑑定報告第14至16頁)。另針對一般因素、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分析等因素，就系爭土地採用比較法、土地開發分析法進行估價，各賦與50%之權重，決定比準地評估價格為每平方公尺57,100元，認採甲案各共有人之找補情形如三所示(見系爭鑑定報告第46頁)。
　⒉系爭鑑定報告乃係本院委請估價師鑑定而得之結論，具估價師之專業證照且與系爭土地共有人均無利害關係，其所為鑑定既係本於中立客觀立場及專業知識而為之，自有相當之憑信性，本院審酌上情，認系爭估價報告所述之補償標準，應屬允當。
　㈣不動產之分割，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其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抵押權；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登記，其次序優先於第2項但書之抵押權，民法第824條之1第4項、第5項分別規定甚明。經查：系爭土地依甲案分割，則如附表三所示應受補償之人，對於應付補償之人各就其所分得之土地，在如附表三所示金額內，依前揭規定，依法有法定抵押權。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本院參酌系爭土地之性質、分割前之使用現況、避免衍生將來訴訟及多數共有人意見等情，認系爭土地分割如附圖二及附表二所示之分割方法，並依附表三所示之金額補償，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調查，經審酌均與本案之判斷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又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定有明文。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兩造之行為均可認係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禦權利所必要，故諭知由兩造按分割前原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由兩造依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擔之。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葛耀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附表一：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比例　　　　　　　　　　　　　　
		編號

		共有人

		土地坐落：南投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面積：1,453.27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鄉村區
使用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

		




		


		


		應有部分比例

		




		 1

		林俊吉

		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



		 2

		林詒凱

		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



		 3

		劉坤用

		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4

		劉宜君

		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5

		林俊隆

		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



		 6

		林俊吾

		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



		 7

		林誠浩

		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8

		林筱婷

		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附表二：原告分割方法（依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3年5月1日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及面積)　　　
		分配編號

		面積
（平方公尺）

		分得土地之共有人





		A

		91.62

		林筱婷單獨取得



		B

		62.02

		林俊隆單獨取得



		C

		115.45

		劉坤用、劉宜君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劉坤用1/2
劉宜君1/2



		D

		109.79

		林俊隆單獨取得



		E

		345.26

		林俊吾單獨取得



		F

		729.13

		林俊吉、林詒凱、林誠浩、林筱婷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林俊吉33203/72913
林詒凱29547/72913
林誠浩9662/72913
林筱婷501/72913



		面積合計

		1453.27

		










附表三：原告分割方案土地補償金給付一覽表（單位：新臺幣/元） 
		南投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

		

應付補償人及應付補償金額  

		


		


		


		合計



		應受補償人及應受補償金額

		林筱婷

		劉坤用

		劉宜君

		林俊吾

		3,186,784



		林俊隆

		　 21,569

		1,191,956

		1,459,684

		　276,304

		2,949,513



		林俊吉 

		　　　797

		　 44,035

		　 53,925

		　 10,208

		　108,965



		林詒凱

		　　　705

		　 38,969

		　 47,723

		　　9,033

		　 96,430



		林誠浩

		　　　233

		　 12,882

		　 15,775

		　　2,986

		　 31,876



		合計

		　 23,304

		1,287,842

		1,577,107

		　298,531

		3,186,784









附表四：被告林俊隆分割方法（依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3年6月28日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及面積)　　　
		分配編號

		面積
（平方公尺）

		分得土地之共有人





		A

		91.62

		林筱婷單獨取得



		B

		62.02

		林俊隆單獨取得



		C

		115.45

		劉坤用、劉宜君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劉坤用6188/11377
劉宜君5189/11377



		D

		109.18

		林俊吉、林詒凱、林誠浩、林筱婷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林俊吉33204/72965
林詒凱29547/72965
林誠浩9662/72965
林筱婷552/72965



		E

		369.96

		林俊吾單獨取得



		F

		549.13

		林俊吉、林詒凱、林誠浩、林筱婷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林俊吉33204/72965
林詒凱29547/72965
林誠浩9662/72965
林筱婷552/72965



		G

		155.91

		林俊隆單獨取得



		面積合計

		1453.27

		










附表五：被告林俊隆分割方案土地補償金給付一覽表（單位：新臺幣/元） 
		南投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

		

應付補償人及應付補償金額  

		


		


		


		合計



		應受補償人及應受補償金額

		林筱婷

		劉坤用

		劉宜君

		林俊吾

		4,650,259



		林俊隆

		　 1,619

		　 70,979

		　 59,507

		　 78,146

		　210,251



		林俊吉 

		　15,676 

		　687,270

		　576,196

		　756,671

		2,035,813



		林詒凱

		　13,948

		　611,551

		　512,715

		　673,306

		1,811,520



		林誠浩

		　 4,564

		　200,081

		　167,745

		　220,285

		　592,675



		合計

		　35,807

		1,569,881

		1,316,163

		1,728,408

		4,650,259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87號

原      告  林誠浩  

訴訟代理人  藍明浩律師

被      告  林俊吾  

            林筱婷  

兼  上  二

訴訟代理人  林詒凱  

兼  上  二

訴訟代理人  林俊吉  

被      告  劉坤用  

            劉宜君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賴慧燕  

被      告  林俊隆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理人  吳秉翰律師

            鄭仲昕律師 

            謝孟高律師

            李智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0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應按附圖二及附表二所示分割

    方法分割，並依附表三所示金額補償。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

    例分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坐落南投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

    下稱系爭土地），各共有人及其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應

    有部分比例」欄所示。又系爭土地未有不分割協議，亦無因

    物之使用目的或依法令不能分割之情事。系爭土地現況如附

    圖一所示之地上物坐落其上，又系爭土地以東側相鄰之同段

    278-4地號土地通行至南投市南營路，另西側有私設陸橋可

    連接現有巷道。考量兩造應有部分比例、系爭土地地上建物

    、地上物坐落及使用現況，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

    提出本訴，並主張分割方法為：如附圖二、附表二「編號」

    欄所示之土地，各分歸如附表二「分得土地之共有人」欄所

    示之共有人取得，並按附表三所示金額互為找補(下稱甲案)

    。

　㈡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林筱婷、林詒凱、林俊吉、劉坤用、劉宜君、林俊吾均

    稱：同意原告之主張之甲案。

　㈡被告林俊隆陳稱：不同意甲案。附圖一所示編號⑹磚造平房門

    牌號碼原本編列為南投縣○○市○○路00巷00號（嗣後遭人擅自

    將門牌挪至其他建物），附圖一所示編號⑸鐵棚及⑹磚造平房

    ，起造人及事實上處分權均非被告林俊隆。另附圖一所示編

    號⒂、⒃位置之貨櫃屋為被告林俊隆所有，附圖一所示編號⒁

    位置之鐵架僅為飼養動物之鐵籠，無保存必要，請求將附圖

    三編號G部分土地分割為被告林俊隆取得。另系爭土地西側

    陸橋非被告林俊吉興建，應只是加強陸橋結構。主張之分割

    方法為：如附圖三、附表四「編號」欄所示之土地，各分歸

    如附表四「分得土地之共有人」欄所示之共有人取得，並按

    附表五所示金額互為找補(下稱乙案)。

三、本院之判斷：

　㈠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

    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

    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

    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為適當之

    分配，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

    。經查：原告主張兩造均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並

    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間亦未訂有不分

    割之協議，因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方訴請裁判分割等情

    ，為到場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裁判分割，

    即屬有據。　

　㈡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

    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

    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

    第1款本文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不受當事人

    聲明之拘束，但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

    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及公共利益、全體或多

    數共有人利益等因素，兼顧分割後各部分之經濟效益與其應

    有部分之比值、均衡公平原則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平之

    方法以為分割。經查：

　⒈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

    面積共1,453.27平方公尺，形狀呈不規則狀，東西側均臨南

    營路，東側得經兩造亦共有如附圖一所示同段278-4地號土

    地(見本院卷一第429、435、437、447、449、451、457頁之

    地籍圖、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通行至南營路，西側則是經

    由附圖一編號⒄陸橋至南營路，及其上坐落如附圖一所示之

    地上物等情，業經本院會同原告及部分被告、南投縣南投地

    政事務所測量人員履勘現場，有地籍圖(見本院卷一第113頁

    )、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見本院卷一第115至119頁)、

    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一第279至292頁)、如附

    圖一所示之複丈成果圖等在卷可參，且為兩造所不爭執，首

    堪認定為真。

　⒉原告主張之甲案主要係以附圖一所示地上物為何人使用作為使用現況之判斷，並以此作為主要規劃分割方案之依據，可盡量避免日後拆屋還地之紛爭，且附圖二編號A至E之土地均得經由同段278-4地號土地通行至南營路，附圖二編號F土地則可經由附圖一編號⒄陸橋至南營路，均不會成為袋地，又經除被告林俊隆外之其他全部共有人所贊同，不失為一合理、妥適之分割方案，自係可採。

　⒊至被告林俊隆所提之乙案主要不同在於，希望由伊取得附圖三編號G土地，並由原告及林俊吉、林詒凱、林筱婷等4人(下稱原告等4人)取得附圖二、三編號D土地，其他並無不同。惟經本院履勘現場附圖一編號⑸⑹地上物於112年5月前為被告林俊隆所使用，此亦為被告林俊隆所不爭(見本院卷一第281頁)，顯見此位置即附圖二、三編號D土地與被告林俊隆現實上使用依附性最強，故由其分配該土地自符合使用現況。雖被告林俊隆於111年7月26日、同年8月26日將紅色及藍色貨櫃搬運至附圖一所示編號⒂⒃位置，並作為有使用該部分土地之論據，然而該上開貨櫃並非定著物，隨時可移動，並非系爭土地長期使用之狀態，尚難以此為佐。更何況若採乙案，經本院將附圖一之透明圖套疊於附圖三上後，可見分得附圖三編號F土地之共有人將須經由附圖三編號G土地始可連接到附圖一⒄陸橋以至南營路，且附圖三編號F及編號D土地並未相連，抑或尚須經由附圖三編號E土地方可連接附圖一所示同段278-4地號土地以至南營路，將會造成附圖三編號F土地成為袋地，將來恐衍生確認通行權之訟爭，益徵此案之不當，故無可採。

　㈢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

    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 條第3 項亦有

    明文。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如依原物數量按其應有部分之

    比例分配，價值顯不相當者，自應依其價值按應有部分之比

    例定其分配，方屬公平。惟依其價值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原

    物，如有害經濟上之利用價值者，則應認有民法第824條第3

     項之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情形，以金錢

    補償之。經查：

　⒈兩造間按甲案分得土地之位置有所差異，價值恐有差異，共

    有人間依民法第824條第3項規定，自有以金錢補償之必要。

    復經本院囑託長虹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下稱系爭鑑定

    報告)，該所估價師勘查後認系爭土地坐落南投縣南投市東

    側之非都市土地範圍內，東南側有德興國小，距離約430公

    尺，系爭土地以6公尺巷道為主要通道，道路鋪設狀況普通

    。本區域土地使用以住宅及農業使用為主，建築物以平房及

    透天厝為主，透天厝屋齡多在25至40年，生活環境偏向農住

    混合。系爭土地中心半徑1,500公尺範圍內有國小、郵局、

    公車站牌及中興新村第三市場，公共設施配置條件普通。主

    要聯外道路為中興路，可經由中興路抵達南投縣草屯鎮、次

    要道路為東閔路，交通便利性普通。系爭土地雙面臨街，即

    西側6公尺寬及東側5公尺寬之南營路97巷，地勢平坦(見系

    爭鑑定報告第14至16頁)。另針對一般因素、不動產市場概

    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分析等因素，就系爭土地採用比較

    法、土地開發分析法進行估價，各賦與50%之權重，決定比

    準地評估價格為每平方公尺57,100元，認採甲案各共有人之

    找補情形如三所示(見系爭鑑定報告第46頁)。

　⒉系爭鑑定報告乃係本院委請估價師鑑定而得之結論，具估價

    師之專業證照且與系爭土地共有人均無利害關係，其所為鑑

    定既係本於中立客觀立場及專業知識而為之，自有相當之憑

    信性，本院審酌上情，認系爭估價報告所述之補償標準，應

    屬允當。

　㈣不動產之分割，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

    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

    其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抵押權；

    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登記，其次序優先於第2項

    但書之抵押權，民法第824條之1第4項、第5項分別規定甚明

    。經查：系爭土地依甲案分割，則如附表三所示應受補償之

    人，對於應付補償之人各就其所分得之土地，在如附表三所

    示金額內，依前揭規定，依法有法定抵押權。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本院參酌系

    爭土地之性質、分割前之使用現況、避免衍生將來訴訟及多

    數共有人意見等情，認系爭土地分割如附圖二及附表二所示

    之分割方法，並依附表三所示之金額補償，爰判決如主文第

    一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調查，經審酌

    均與本案之判斷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又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

    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

    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定有明文。

    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

    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

    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兩造之行為均可認係

    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禦權利所必要，故諭知由兩造

    按分割前原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為公允，爰判決

    如主文第二項所示，由兩造依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欄所示之比例分擔之。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葛耀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附表一：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比例　　　　　　　　　　　　　　

編號 共有人 土地坐落：南投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面積：1,453.27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鄉村區 使用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    應有部分比例   1 林俊吉 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  2 林詒凱 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  3 劉坤用 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4 劉宜君 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5 林俊隆 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  6 林俊吾 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  7 林誠浩 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8 林筱婷 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附表二：原告分割方法（依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3

年5月1日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及面積)　　　

分配編號 面積 （平方公尺） 分得土地之共有人  A 91.62 林筱婷單獨取得 B 62.02 林俊隆單獨取得 C 115.45 劉坤用、劉宜君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劉坤用1/2 劉宜君1/2 D 109.79 林俊隆單獨取得 E 345.26 林俊吾單獨取得 F 729.13 林俊吉、林詒凱、林誠浩、林筱婷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林俊吉33203/72913 林詒凱29547/72913 林誠浩9662/72913 林筱婷501/72913 面積合計 1453.27  

附表三：原告分割方案土地補償金給付一覽表（單位：新臺幣/

元） 

南投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  應付補償人及應付補償金額      合計 應受補償人及應受補償金額 林筱婷 劉坤用 劉宜君 林俊吾 3,186,784 林俊隆 　 21,569 1,191,956 1,459,684 　276,304 2,949,513 林俊吉  　　　797 　 44,035 　 53,925 　 10,208 　108,965 林詒凱 　　　705 　 38,969 　 47,723 　　9,033 　 96,430 林誠浩 　　　233 　 12,882 　 15,775 　　2,986 　 31,876 合計 　 23,304 1,287,842 1,577,107 　298,531 3,186,784 



附表四：被告林俊隆分割方法（依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複丈日

期113年6月28日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及面積)　　　

分配編號 面積 （平方公尺） 分得土地之共有人  A 91.62 林筱婷單獨取得 B 62.02 林俊隆單獨取得 C 115.45 劉坤用、劉宜君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劉坤用6188/11377 劉宜君5189/11377 D 109.18 林俊吉、林詒凱、林誠浩、林筱婷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林俊吉33204/72965 林詒凱29547/72965 林誠浩9662/72965 林筱婷552/72965 E 369.96 林俊吾單獨取得 F 549.13 林俊吉、林詒凱、林誠浩、林筱婷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林俊吉33204/72965 林詒凱29547/72965 林誠浩9662/72965 林筱婷552/72965 G 155.91 林俊隆單獨取得 面積合計 1453.27  

附表五：被告林俊隆分割方案土地補償金給付一覽表（單位：新

臺幣/元） 

南投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  應付補償人及應付補償金額      合計 應受補償人及應受補償金額 林筱婷 劉坤用 劉宜君 林俊吾 4,650,259 林俊隆 　 1,619 　 70,979 　 59,507 　 78,146 　210,251 林俊吉  　15,676  　687,270 　576,196 　756,671 2,035,813 林詒凱 　13,948 　611,551 　512,715 　673,306 1,811,520 林誠浩 　 4,564 　200,081 　167,745 　220,285 　592,675 合計 　35,807 1,569,881 1,316,163 1,728,408 4,650,259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87號
原      告  林誠浩  
訴訟代理人  藍明浩律師
被      告  林俊吾  
            林筱婷  
兼  上  二
訴訟代理人  林詒凱  
兼  上  二
訴訟代理人  林俊吉  
被      告  劉坤用  
            劉宜君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賴慧燕  
被      告  林俊隆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理人  吳秉翰律師
            鄭仲昕律師 
            謝孟高律師
            李智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應按附圖二及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法分割，並依附表三所示金額補償。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坐落南投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各共有人及其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又系爭土地未有不分割協議，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或依法令不能分割之情事。系爭土地現況如附圖一所示之地上物坐落其上，又系爭土地以東側相鄰之同段278-4地號土地通行至南投市南營路，另西側有私設陸橋可連接現有巷道。考量兩造應有部分比例、系爭土地地上建物、地上物坐落及使用現況，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提出本訴，並主張分割方法為：如附圖二、附表二「編號」欄所示之土地，各分歸如附表二「分得土地之共有人」欄所示之共有人取得，並按附表三所示金額互為找補(下稱甲案)。
　㈡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林筱婷、林詒凱、林俊吉、劉坤用、劉宜君、林俊吾均稱：同意原告之主張之甲案。
　㈡被告林俊隆陳稱：不同意甲案。附圖一所示編號⑹磚造平房門牌號碼原本編列為南投縣○○市○○路00巷00號（嗣後遭人擅自將門牌挪至其他建物），附圖一所示編號⑸鐵棚及⑹磚造平房，起造人及事實上處分權均非被告林俊隆。另附圖一所示編號⒂、⒃位置之貨櫃屋為被告林俊隆所有，附圖一所示編號⒁位置之鐵架僅為飼養動物之鐵籠，無保存必要，請求將附圖三編號G部分土地分割為被告林俊隆取得。另系爭土地西側陸橋非被告林俊吉興建，應只是加強陸橋結構。主張之分割方法為：如附圖三、附表四「編號」欄所示之土地，各分歸如附表四「分得土地之共有人」欄所示之共有人取得，並按附表五所示金額互為找補(下稱乙案)。
三、本院之判斷：
　㈠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為適當之分配，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兩造均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間亦未訂有不分割之協議，因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方訴請裁判分割等情，為到場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裁判分割，即屬有據。　
　㈡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款本文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但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及公共利益、全體或多數共有人利益等因素，兼顧分割後各部分之經濟效益與其應有部分之比值、均衡公平原則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平之方法以為分割。經查：
　⒈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面積共1,453.27平方公尺，形狀呈不規則狀，東西側均臨南營路，東側得經兩造亦共有如附圖一所示同段278-4地號土地(見本院卷一第429、435、437、447、449、451、457頁之地籍圖、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通行至南營路，西側則是經由附圖一編號⒄陸橋至南營路，及其上坐落如附圖一所示之地上物等情，業經本院會同原告及部分被告、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履勘現場，有地籍圖(見本院卷一第113頁)、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見本院卷一第115至119頁)、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一第279至292頁)、如附圖一所示之複丈成果圖等在卷可參，且為兩造所不爭執，首堪認定為真。
　⒉原告主張之甲案主要係以附圖一所示地上物為何人使用作為使用現況之判斷，並以此作為主要規劃分割方案之依據，可盡量避免日後拆屋還地之紛爭，且附圖二編號A至E之土地均得經由同段278-4地號土地通行至南營路，附圖二編號F土地則可經由附圖一編號⒄陸橋至南營路，均不會成為袋地，又經除被告林俊隆外之其他全部共有人所贊同，不失為一合理、妥適之分割方案，自係可採。
　⒊至被告林俊隆所提之乙案主要不同在於，希望由伊取得附圖三編號G土地，並由原告及林俊吉、林詒凱、林筱婷等4人(下稱原告等4人)取得附圖二、三編號D土地，其他並無不同。惟經本院履勘現場附圖一編號⑸⑹地上物於112年5月前為被告林俊隆所使用，此亦為被告林俊隆所不爭(見本院卷一第281頁)，顯見此位置即附圖二、三編號D土地與被告林俊隆現實上使用依附性最強，故由其分配該土地自符合使用現況。雖被告林俊隆於111年7月26日、同年8月26日將紅色及藍色貨櫃搬運至附圖一所示編號⒂⒃位置，並作為有使用該部分土地之論據，然而該上開貨櫃並非定著物，隨時可移動，並非系爭土地長期使用之狀態，尚難以此為佐。更何況若採乙案，經本院將附圖一之透明圖套疊於附圖三上後，可見分得附圖三編號F土地之共有人將須經由附圖三編號G土地始可連接到附圖一⒄陸橋以至南營路，且附圖三編號F及編號D土地並未相連，抑或尚須經由附圖三編號E土地方可連接附圖一所示同段278-4地號土地以至南營路，將會造成附圖三編號F土地成為袋地，將來恐衍生確認通行權之訟爭，益徵此案之不當，故無可採。
　㈢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 條第3 項亦有明文。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如依原物數量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價值顯不相當者，自應依其價值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定其分配，方屬公平。惟依其價值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原物，如有害經濟上之利用價值者，則應認有民法第824條第3 項之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情形，以金錢補償之。經查：
　⒈兩造間按甲案分得土地之位置有所差異，價值恐有差異，共有人間依民法第824條第3項規定，自有以金錢補償之必要。復經本院囑託長虹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下稱系爭鑑定報告)，該所估價師勘查後認系爭土地坐落南投縣南投市東側之非都市土地範圍內，東南側有德興國小，距離約430公尺，系爭土地以6公尺巷道為主要通道，道路鋪設狀況普通。本區域土地使用以住宅及農業使用為主，建築物以平房及透天厝為主，透天厝屋齡多在25至40年，生活環境偏向農住混合。系爭土地中心半徑1,500公尺範圍內有國小、郵局、公車站牌及中興新村第三市場，公共設施配置條件普通。主要聯外道路為中興路，可經由中興路抵達南投縣草屯鎮、次要道路為東閔路，交通便利性普通。系爭土地雙面臨街，即西側6公尺寬及東側5公尺寬之南營路97巷，地勢平坦(見系爭鑑定報告第14至16頁)。另針對一般因素、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分析等因素，就系爭土地採用比較法、土地開發分析法進行估價，各賦與50%之權重，決定比準地評估價格為每平方公尺57,100元，認採甲案各共有人之找補情形如三所示(見系爭鑑定報告第46頁)。
　⒉系爭鑑定報告乃係本院委請估價師鑑定而得之結論，具估價師之專業證照且與系爭土地共有人均無利害關係，其所為鑑定既係本於中立客觀立場及專業知識而為之，自有相當之憑信性，本院審酌上情，認系爭估價報告所述之補償標準，應屬允當。
　㈣不動產之分割，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其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抵押權；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登記，其次序優先於第2項但書之抵押權，民法第824條之1第4項、第5項分別規定甚明。經查：系爭土地依甲案分割，則如附表三所示應受補償之人，對於應付補償之人各就其所分得之土地，在如附表三所示金額內，依前揭規定，依法有法定抵押權。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本院參酌系爭土地之性質、分割前之使用現況、避免衍生將來訴訟及多數共有人意見等情，認系爭土地分割如附圖二及附表二所示之分割方法，並依附表三所示之金額補償，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調查，經審酌均與本案之判斷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又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定有明文。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兩造之行為均可認係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禦權利所必要，故諭知由兩造按分割前原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由兩造依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擔之。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葛耀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附表一：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比例　　　　　　　　　　　　　　
		編號

		共有人

		土地坐落：南投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面積：1,453.27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鄉村區
使用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

		




		


		


		應有部分比例

		




		 1

		林俊吉

		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



		 2

		林詒凱

		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



		 3

		劉坤用

		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4

		劉宜君

		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5

		林俊隆

		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



		 6

		林俊吾

		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



		 7

		林誠浩

		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8

		林筱婷

		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附表二：原告分割方法（依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3年5月1日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及面積)　　　
		分配編號

		面積
（平方公尺）

		分得土地之共有人





		A

		91.62

		林筱婷單獨取得



		B

		62.02

		林俊隆單獨取得



		C

		115.45

		劉坤用、劉宜君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劉坤用1/2
劉宜君1/2



		D

		109.79

		林俊隆單獨取得



		E

		345.26

		林俊吾單獨取得



		F

		729.13

		林俊吉、林詒凱、林誠浩、林筱婷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林俊吉33203/72913
林詒凱29547/72913
林誠浩9662/72913
林筱婷501/72913



		面積合計

		1453.27

		










附表三：原告分割方案土地補償金給付一覽表（單位：新臺幣/元） 
		南投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

		

應付補償人及應付補償金額  

		


		


		


		合計



		應受補償人及應受補償金額

		林筱婷

		劉坤用

		劉宜君

		林俊吾

		3,186,784



		林俊隆

		　 21,569

		1,191,956

		1,459,684

		　276,304

		2,949,513



		林俊吉 

		　　　797

		　 44,035

		　 53,925

		　 10,208

		　108,965



		林詒凱

		　　　705

		　 38,969

		　 47,723

		　　9,033

		　 96,430



		林誠浩

		　　　233

		　 12,882

		　 15,775

		　　2,986

		　 31,876



		合計

		　 23,304

		1,287,842

		1,577,107

		　298,531

		3,186,784









附表四：被告林俊隆分割方法（依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3年6月28日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及面積)　　　
		分配編號

		面積
（平方公尺）

		分得土地之共有人





		A

		91.62

		林筱婷單獨取得



		B

		62.02

		林俊隆單獨取得



		C

		115.45

		劉坤用、劉宜君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劉坤用6188/11377
劉宜君5189/11377



		D

		109.18

		林俊吉、林詒凱、林誠浩、林筱婷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林俊吉33204/72965
林詒凱29547/72965
林誠浩9662/72965
林筱婷552/72965



		E

		369.96

		林俊吾單獨取得



		F

		549.13

		林俊吉、林詒凱、林誠浩、林筱婷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林俊吉33204/72965
林詒凱29547/72965
林誠浩9662/72965
林筱婷552/72965



		G

		155.91

		林俊隆單獨取得



		面積合計

		1453.27

		










附表五：被告林俊隆分割方案土地補償金給付一覽表（單位：新臺幣/元） 
		南投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

		

應付補償人及應付補償金額  

		


		


		


		合計



		應受補償人及應受補償金額

		林筱婷

		劉坤用

		劉宜君

		林俊吾

		4,650,259



		林俊隆

		　 1,619

		　 70,979

		　 59,507

		　 78,146

		　210,251



		林俊吉 

		　15,676 

		　687,270

		　576,196

		　756,671

		2,035,813



		林詒凱

		　13,948

		　611,551

		　512,715

		　673,306

		1,811,520



		林誠浩

		　 4,564

		　200,081

		　167,745

		　220,285

		　592,675



		合計

		　35,807

		1,569,881

		1,316,163

		1,728,408

		4,650,259







 

臺灣南投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287號

原      告  林誠浩  

訴訟代理人  藍明浩律師

被      告  林俊吾  

            林筱婷  

兼  上  二

訴訟代理人  林詒凱  

兼  上  二

訴訟代理人  林俊吉  

被      告  劉坤用  

            劉宜君  

上  一  人

訴訟代理人  賴慧燕  

被      告  林俊隆  

訴訟代理人  洪家駿律師

複  代理人  吳秉翰律師

            鄭仲昕律師 

            謝孟高律師

            李智維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共有物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3月1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土地，應按附圖二及附表二所示分割方法分割，並依附表三所示金額補償。

二、訴訟費用由兩造按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

　㈠兩造共有如附表一所示坐落南投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下稱系爭土地），各共有人及其應有部分比例如附表一「應有部分比例」欄所示。又系爭土地未有不分割協議，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或依法令不能分割之情事。系爭土地現況如附圖一所示之地上物坐落其上，又系爭土地以東側相鄰之同段278-4地號土地通行至南投市南營路，另西側有私設陸橋可連接現有巷道。考量兩造應有部分比例、系爭土地地上建物、地上物坐落及使用現況，爰依民法第823條、第824條規定提出本訴，並主張分割方法為：如附圖二、附表二「編號」欄所示之土地，各分歸如附表二「分得土地之共有人」欄所示之共有人取得，並按附表三所示金額互為找補(下稱甲案)。

　㈡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被告方面：

　㈠被告林筱婷、林詒凱、林俊吉、劉坤用、劉宜君、林俊吾均稱：同意原告之主張之甲案。

　㈡被告林俊隆陳稱：不同意甲案。附圖一所示編號⑹磚造平房門牌號碼原本編列為南投縣○○市○○路00巷00號（嗣後遭人擅自將門牌挪至其他建物），附圖一所示編號⑸鐵棚及⑹磚造平房，起造人及事實上處分權均非被告林俊隆。另附圖一所示編號⒂、⒃位置之貨櫃屋為被告林俊隆所有，附圖一所示編號⒁位置之鐵架僅為飼養動物之鐵籠，無保存必要，請求將附圖三編號G部分土地分割為被告林俊隆取得。另系爭土地西側陸橋非被告林俊吉興建，應只是加強陸橋結構。主張之分割方法為：如附圖三、附表四「編號」欄所示之土地，各分歸如附表四「分得土地之共有人」欄所示之共有人取得，並按附表五所示金額互為找補(下稱乙案)。

三、本院之判斷：

　㈠各共有人，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得隨時請求分割共有物。但因物之使用目的不能分割或契約訂有不分割之期限者，不在此限。又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為適當之分配，民法第823條第1項、第824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經查：原告主張兩造均為系爭土地之共有人，系爭土地並無因物之使用目的而不能分割之情事，兩造間亦未訂有不分割之協議，因就分割方法無法達成協議方訴請裁判分割等情，為到場被告所不爭執，是原告依上開規定請求裁判分割，即屬有據。　

　㈡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民法第824條第2項第1款本文定有明文。又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不受當事人聲明之拘束，但仍應斟酌各共有人之意願、共有物之性質、價格、分割前之使用狀態、經濟效用及公共利益、全體或多數共有人利益等因素，兼顧分割後各部分之經濟效益與其應有部分之比值、均衡公平原則等有關情狀，定一適當公平之方法以為分割。經查：

　⒈系爭土地之使用分區、使用地類別為鄉村區乙種建築用地，面積共1,453.27平方公尺，形狀呈不規則狀，東西側均臨南營路，東側得經兩造亦共有如附圖一所示同段278-4地號土地(見本院卷一第429、435、437、447、449、451、457頁之地籍圖、土地登記第三類謄本)通行至南營路，西側則是經由附圖一編號⒄陸橋至南營路，及其上坐落如附圖一所示之地上物等情，業經本院會同原告及部分被告、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測量人員履勘現場，有地籍圖(見本院卷一第113頁)、系爭土地登記第一類謄本(見本院卷一第115至119頁)、本院勘驗筆錄及現場照片(見本院卷一第279至292頁)、如附圖一所示之複丈成果圖等在卷可參，且為兩造所不爭執，首堪認定為真。

　⒉原告主張之甲案主要係以附圖一所示地上物為何人使用作為使用現況之判斷，並以此作為主要規劃分割方案之依據，可盡量避免日後拆屋還地之紛爭，且附圖二編號A至E之土地均得經由同段278-4地號土地通行至南營路，附圖二編號F土地則可經由附圖一編號⒄陸橋至南營路，均不會成為袋地，又經除被告林俊隆外之其他全部共有人所贊同，不失為一合理、妥適之分割方案，自係可採。

　⒊至被告林俊隆所提之乙案主要不同在於，希望由伊取得附圖三編號G土地，並由原告及林俊吉、林詒凱、林筱婷等4人(下稱原告等4人)取得附圖二、三編號D土地，其他並無不同。惟經本院履勘現場附圖一編號⑸⑹地上物於112年5月前為被告林俊隆所使用，此亦為被告林俊隆所不爭(見本院卷一第281頁)，顯見此位置即附圖二、三編號D土地與被告林俊隆現實上使用依附性最強，故由其分配該土地自符合使用現況。雖被告林俊隆於111年7月26日、同年8月26日將紅色及藍色貨櫃搬運至附圖一所示編號⒂⒃位置，並作為有使用該部分土地之論據，然而該上開貨櫃並非定著物，隨時可移動，並非系爭土地長期使用之狀態，尚難以此為佐。更何況若採乙案，經本院將附圖一之透明圖套疊於附圖三上後，可見分得附圖三編號F土地之共有人將須經由附圖三編號G土地始可連接到附圖一⒄陸橋以至南營路，且附圖三編號F及編號D土地並未相連，抑或尚須經由附圖三編號E土地方可連接附圖一所示同段278-4地號土地以至南營路，將會造成附圖三編號F土地成為袋地，將來恐衍生確認通行權之訟爭，益徵此案之不當，故無可採。

　㈢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 條第3 項亦有明文。法院裁判分割共有物，如依原物數量按其應有部分之比例分配，價值顯不相當者，自應依其價值按應有部分之比例定其分配，方屬公平。惟依其價值按應有部分比例分配原物，如有害經濟上之利用價值者，則應認有民法第824條第3 項之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之情形，以金錢補償之。經查：

　⒈兩造間按甲案分得土地之位置有所差異，價值恐有差異，共有人間依民法第824條第3項規定，自有以金錢補償之必要。復經本院囑託長虹不動產估價師事務所鑑定(下稱系爭鑑定報告)，該所估價師勘查後認系爭土地坐落南投縣南投市東側之非都市土地範圍內，東南側有德興國小，距離約430公尺，系爭土地以6公尺巷道為主要通道，道路鋪設狀況普通。本區域土地使用以住宅及農業使用為主，建築物以平房及透天厝為主，透天厝屋齡多在25至40年，生活環境偏向農住混合。系爭土地中心半徑1,500公尺範圍內有國小、郵局、公車站牌及中興新村第三市場，公共設施配置條件普通。主要聯外道路為中興路，可經由中興路抵達南投縣草屯鎮、次要道路為東閔路，交通便利性普通。系爭土地雙面臨街，即西側6公尺寬及東側5公尺寬之南營路97巷，地勢平坦(見系爭鑑定報告第14至16頁)。另針對一般因素、不動產市場概況、區域因素、個別因素分析等因素，就系爭土地採用比較法、土地開發分析法進行估價，各賦與50%之權重，決定比準地評估價格為每平方公尺57,100元，認採甲案各共有人之找補情形如三所示(見系爭鑑定報告第46頁)。

　⒉系爭鑑定報告乃係本院委請估價師鑑定而得之結論，具估價師之專業證照且與系爭土地共有人均無利害關係，其所為鑑定既係本於中立客觀立場及專業知識而為之，自有相當之憑信性，本院審酌上情，認系爭估價報告所述之補償標準，應屬允當。

　㈣不動產之分割，以原物為分配時，因共有人中有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應受補償之共有人，就其補償金額，對於補償義務人所分得之不動產，有抵押權；於辦理共有物分割登記時，一併登記，其次序優先於第2項但書之抵押權，民法第824條之1第4項、第5項分別規定甚明。經查：系爭土地依甲案分割，則如附表三所示應受補償之人，對於應付補償之人各就其所分得之土地，在如附表三所示金額內，依前揭規定，依法有法定抵押權。　

四、綜上所述，原告請求分割系爭土地，為有理由，本院參酌系爭土地之性質、分割前之使用現況、避免衍生將來訴訟及多數共有人意見等情，認系爭土地分割如附圖二及附表二所示之分割方法，並依附表三所示之金額補償，爰判決如主文第一項所示。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及證據調查，經審酌均與本案之判斷不生影響，爰毋庸一一論列，併此敘明。 

六、又因共有物分割、經界或其他性質上類似之事件涉訟，由敗訴當事人負擔訴訟費用顯失公平者，法院得酌量情形，命勝訴之當事人負擔其一部，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定有明文。分割共有物乃具非訟事件之性質，本院斟酌何種分割方法較能增進共有物之經濟效益，並兼顧兩造之利益，以決定適當之分割方法，不因何造起訴而有不同，兩造之行為均可認係按當時之訴訟程度為伸張或防禦權利所必要，故諭知由兩造按分割前原應有部分比例分擔訴訟費用，較為公允，爰判決如主文第二項所示，由兩造依附表一「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之比例分擔之。

七、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0條之1。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民事第一庭　法　官　葛耀陽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4　　日

　　　　　　　　　　　　　　  書記官

附表一：系爭土地應有部分比例　　　　　　　　　　　　　　

編號 共有人 土地坐落：南投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面積：1,453.27平方公尺 使用分區：鄉村區 使用地類別：乙種建築用地    應有部分比例   1 林俊吉 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  2 林詒凱 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  3 劉坤用 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4 劉宜君 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5 林俊隆 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  6 林俊吾 0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0  7 林誠浩 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8 林筱婷 00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00 



附表二：原告分割方法（依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3年5月1日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及面積)　　　

分配編號 面積 （平方公尺） 分得土地之共有人  A 91.62 林筱婷單獨取得 B 62.02 林俊隆單獨取得 C 115.45 劉坤用、劉宜君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劉坤用1/2 劉宜君1/2 D 109.79 林俊隆單獨取得 E 345.26 林俊吾單獨取得 F 729.13 林俊吉、林詒凱、林誠浩、林筱婷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林俊吉33203/72913 林詒凱29547/72913 林誠浩9662/72913 林筱婷501/72913 面積合計 1453.27  



附表三：原告分割方案土地補償金給付一覽表（單位：新臺幣/元） 

南投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  應付補償人及應付補償金額      合計 應受補償人及應受補償金額 林筱婷 劉坤用 劉宜君 林俊吾 3,186,784 林俊隆 　 21,569 1,191,956 1,459,684 　276,304 2,949,513 林俊吉  　　　797 　 44,035 　 53,925 　 10,208 　108,965 林詒凱 　　　705 　 38,969 　 47,723 　　9,033 　 96,430 林誠浩 　　　233 　 12,882 　 15,775 　　2,986 　 31,876 合計 　 23,304 1,287,842 1,577,107 　298,531 3,186,784 



附表四：被告林俊隆分割方法（依南投縣南投地政事務所複丈日期113年6月28日複丈成果圖所示編號及面積)　　　

分配編號 面積 （平方公尺） 分得土地之共有人  A 91.62 林筱婷單獨取得 B 62.02 林俊隆單獨取得 C 115.45 劉坤用、劉宜君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劉坤用6188/11377 劉宜君5189/11377 D 109.18 林俊吉、林詒凱、林誠浩、林筱婷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林俊吉33204/72965 林詒凱29547/72965 林誠浩9662/72965 林筱婷552/72965 E 369.96 林俊吾單獨取得 F 549.13 林俊吉、林詒凱、林誠浩、林筱婷共同取得，並按下列應有部分比例維持共有： 林俊吉33204/72965 林詒凱29547/72965 林誠浩9662/72965 林筱婷552/72965 G 155.91 林俊隆單獨取得 面積合計 1453.27  



附表五：被告林俊隆分割方案土地補償金給付一覽表（單位：新臺幣/元） 

南投縣○○市○○段00000地號土地  應付補償人及應付補償金額      合計 應受補償人及應受補償金額 林筱婷 劉坤用 劉宜君 林俊吾 4,650,259 林俊隆 　 1,619 　 70,979 　 59,507 　 78,146 　210,251 林俊吉  　15,676  　687,270 　576,196 　756,671 2,035,813 林詒凱 　13,948 　611,551 　512,715 　673,306 1,811,520 林誠浩 　 4,564 　200,081 　167,745 　220,285 　592,675 合計 　35,807 1,569,881 1,316,163 1,728,408 4,650,259 

 



